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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部爭字第 1143401311 號

審 定

主 文申請審議不受理。

理 由依據 一、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18 條第 1項第 2款。

二、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

審定

理由

本件申請人因申請核退自墊之醫療費用事件，不服健保署113年

8 月 9 日受理號碼 0000000000 全民健康保險自墊醫療費用核退核

定通知書所為之核定申請審議，經查健保署前開核定通知書業於

113 年 8 月 20 日按址合法送達申請人在案，有「傳真查詢國內各

類掛號郵件查單」及健保署「單位寄件案件查詢」資料等影本附卷

可稽，且健保署前開核定通知書亦已載明「核定保險對象對本署之

核定如有異議，可於收到本通知書日之次日起 60 日內，填具全民

健康保險爭議審議申請書，並檢附本核定通知書影本及有關文件

資料，向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申請爭議審議。」等

語，則申請人倘有不服，應自收受前開核定通知書之次日起 60 日

內(期間末日 113 年 10 月 19 日為星期六，順延至次星期一 113 年

10 月 21 日)申請審議，惟申請人遲至 114 年 3 月 13 日始由郵寄

申請書申請審議，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黏貼於申請人郵寄爭

議審議申請書信封上之郵戳日期可按，則本件審議之申請，已逾前

開 60 日法定申請期限，應不予受理。

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不受理，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審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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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衛生福利部(臺北市

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 號)提起訴願。

相關法令：

一、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4條

「申請人申請審議，應於保險人核定通知文件達到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填具全

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申請書（以下稱申請書），向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

（以下稱爭審會）提起之。」

二、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5條第 1項

「審議之申請，以爭審會收受申請書之日期為準；其以郵遞方式申請者，以原

寄郵政機關之郵戳為準。」

三、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 條第 1項第 2款

「權益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審定：二、申請審議逾法定

期間。」

四、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項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

日；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


